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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7 年第

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公司首席财

务官、董事会秘书等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监事周立涛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3 票， 反对票：0 票， 弃权票：0 票。 

通过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真实地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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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实际情况。 

2、通过《关于以公司所属企业部分资产和股权参股平朔工业公司的议案》 

赞成票：3 票， 反对票：0 票， 弃权票：0 票。 

同意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以部分资产（包括平朔井工设备维修中心、平朔

井工设备安装中心、生活服务中心、车辆管理中心和信息中心的资产）、所持山

西中煤平朔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80%股权向平朔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平朔工业公司”）增资，增资价款为 115,926.39 万元，认购平朔工业公

司新增注册资本 115,926.39 万元，占增资后平朔工业公司注册资本的 21.41％；

同意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平朔维

修租赁中心的净资产及对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平朔维修租赁中心的

3 亿元债权、所持中煤华昱装备维修有限公司 60%股权向平朔工业公司增资，增

资价款为 41,210.33 万元，认购平朔工业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41,210.33 万元，占

增资后平朔工业公司注册资本的 7.61%。增资后各股东最终持股比例以工商登记

为准。增资价款以本次用于增资的资产和股权经评估的净资产值及对应债权价值

明细为基准确定。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